附件
[bookmark: _GoBack]关于逾期不接受处理的机动车交通违法行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告知公告
杜国宝：
你名下车牌号为苏DA2107* (车辆识别代号：LNAAKAA15R5881877) 埃安牌的小型轿车，发生的1起交通违法行为在三十日内未申请延期处理、未接受处理，现依照《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五十四条之规定，将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公告如下：
一、2024年07月23日17时44分在232省道-勤新村有驾驶机动车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的,在红灯、红色叉形灯或者箭头灯禁行时机动车继续通行的违法行为（代码1625A），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九十条、《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五十八条第三项，应当处以200元罚款。


常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机动大队
                              2026年5月14日
